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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基金托管人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说明

１

、

内部控制目标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托管业务的法律法规

、

行业监管规章和行内有关管理规定

，

守法经营

、

规

范运作

、

严格监察

，

确保业务的稳健运行

，

保证基金财产的安全完整

，

确保有关信息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及时

，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２

、

内部控制组织结构

风险管理委员会总体负责中国农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工作

，

对托管业务风险管理

和内部控制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

托管业务部专门设置了风险管理处

，

配备了专职内控监督人

员负责托管业务的内控监督工作

，

独立行使监督稽核职权

。

３

、

内部控制制度及措施

具备系统

、

完善的制度控制体系

，

建立了管理制度

、

控制制度

、

岗位职责

、

业务操作流程

，

可以

保证托管业务的规范操作和顺利进行

；

业务人员具备从业资格

；

业务管理实行严格的复核

、

审核

、

检查制度

，

授权工作实行集中控制

，

业务印章按规程保管

、

存放

、

使用

，

账户资料严格保管

，

制约机

制严格有效

；

业务操作区专门设置

，

封闭管理

，

实施音像监控

；

业务信息由专职信息披露人负责

，

防止泄密

；

业务实现自动化操作

，

防止人为事故的发生

，

技术系统完整

、

独立

。

（

三

）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基金托管人通过参数设置将

《

基金法

》、《

运作办法

》、

基金合同

、

托管协议规定的投资比例和

禁止投资品种输入监控系统

，

每日登录监控系统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

并通过基金资金

账户

、

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等监督基金管理人的其他行为

。

当基金出现异常交易行为时

，

基金托管人应当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以下方式的处理

：

１

、

电话提示

。

对媒体和舆论反映集中的问题

，

电话提示基金管理人

；

２

、

书面警示

。

对本基金投资比例接近超标

、

资金头寸不足等问题

，

以书面方式对基金管理人

进行提示

；

３

、

书面报告

。

对投资比例超标

、

清算资金透支以及其他涉嫌违规交易等行为

，

书面提示有关

基金管理人并报中国证监会

。

十三、境外托管人

（

一

）

境外托管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

：

摩根大通银行香港分行

（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ａｓｅ Ｂａｎｋ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

），

摩 根 大 通 银 行 香 港 分 行 为 摩 根 大 通 银 行

（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ａｓｅ Ｂａｎｋ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在香港注册的分支机构

。

摩根大通银行

（

以下或简称摩根大通

）：

注册地址

：

１１１１ Ｐｏｌａｒｉｓ Ｐａｒｋｗａｙ

，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

，

ＯＨ ４３２４０

，

Ｕ．Ｓ．Ａ．

办公地址

：

２７０ Ｐａｒｋ Ａｖｅｎｕｅ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００１７－２０７０

法定代表人

：

Ｊａｍｅｓ Ｄｉｍｏｎ

成立时间

：

１７９９

年

实收资本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１

，

７８５

百万美元

托管资产规模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１９．７

万亿美元

信用等级

：

穆迪评级

Ａａ３

（

高级信用债券

）

作为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公司

，

摩根大通拥有

２．４

万亿美元资产

，

在超过

６０

个国家经营

。

在投资银行业务

、

消费者金融服务

、

小企业和商业银行业务

、

金融交易处理

、

资产管理和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等方面

，

摩根大通均为业界领导者

。

摩根大通自

１９４６

年开始为其美国客户提供托管服务

。

之后为响应客户投资海外的要求

，

该

公司在

１９７４

年率先开展了一种综合性的服务率先全球托管

。

此后

，

摩根大通继续扩展服务

，

以

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要

。

通过提供优质服务和创新的产品

，

摩根大通始终保持其领先地位

。

如今

，

作为全球托管行业的领先者

，

摩根大通托管资产达

１９．７

万亿美元

，

为全世界最大的机

构投资者提供创新的托管

、

基金会计和服务以及证券服务

。

摩根大通是一家真正的全球机构

，

在

超过

６０

个国家有实体运作

。

与很多竞争对手不同之处在于

，

摩根大通还可为客户提供顶级投资

银行在市场领先的服务

，

包括外汇交易

、

全球期货与期权清算

、

股权及股权挂钩产品以及固定收

益投资的交易与研究

。

同时

，

在资产负债表内和表外的现金和流动性方面

，

我们也有很强的解决

方案能力

。

此外

，

摩根大通还是亚太地区全球托管的先行者之一

，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１９７４

年

，

在亚太

地区

１５

个国家

／

地区均有客户

：

日本

、

澳大利亚

、

文莱

、

中国

、

香港

、

印度

、

马来西亚

、

新西兰

、

新加

坡

、

韩国

、

台湾

、

菲律宾

、

泰国

、

东帝汶和越南

。

（

二

）

境外资产托管人职责

１

、

安全保管基金的境外资产

，

及时办理清算

、

交割事宜

。

２

、

准时将公司行为信息通知基金管理人和

／

或基金托管人

，

确保基金及时收取所有应得收

入

。

３

、

其他由基金托管人委托其履行的职责

。

十四、相关服务机构

（

一

）

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序号 机 构 名 称 机 构 信 息

１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直销柜台

地址

：

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１８

号

８

号楼嘉昱大厦

１６

层

－１９

层

客户服务专线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１０８９０００

传真

：

０２１－３１０８１８６１

网址

：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国泰基金

电子交易平台

电子交易网站

：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登录网上交易页面

智能手机

ＡＰＰ

平台

：

ｉｐｈｏｎｅ

交易客户端

、

Ａｎｄｒｏｉｄ

交易客户端

电话

：

０２１－３１０８１７３８

联系人

：

李静姝

２．

其他销售机构

（

１

）

销售银行及券商

序号 机 构 名 称 机 构 信 息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

：

刘士余 客户服务电话

：

９５５９９

联系人

：

客户服务中心 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１０９２１９

网址

：

ｗｗｗ．９５５９９．ｃｎ

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田国立 联系人

：

客户服务中心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６６

网址

：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牛锡明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５９

联系人

：

曹榕 电话

：

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网址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

傅育宁 联系人

：

邓炯鹏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１０９

客户服务热线

：

９５５５５

网址

：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００

号

办公地址

：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

：

吉晓辉 电话

：

０２１－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联系人

：

高天

、

虞谷云 客户服务热线

：

９５５２８

６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９８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胡平西 联系人

：

吴海平

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５７６９７７

传真

：

０２１－５０１０５１２４

客服电话

：

０２１－９６２９９９

网址

：

ｗｗｗ．ｓｒｃｂ．ｃｏｍ

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万建华 联系人

：

芮敏祺

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１６１

传真

：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１６１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８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联系人

：

魏明

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

：

宫少林 联系人

：

林生迎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３６

网址

：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９５５６５

１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

：

陈有安 联系人

：

田薇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９９０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１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开国 联系人

：

李笑鸣

电话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全国

），

０２１－９５５５３

网址

：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１２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９８９

号

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

：

李梅 联系人

：

黄莹

电话

：

０２１－３３３８８２１１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

ｗｗｗ．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

１３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１１

号高德置地广场

Ｆ

栋

１８

、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

：

张建军 联系人

：

罗创斌

电话

：

０２０－３８２８６６５１

传真

：

０２０－２２３７３７１８－１０１３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网址

：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４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

层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

：

潘鑫军 联系人

：

吴宇

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１７３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０３

网址

：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５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薛峰 联系人

：

刘晨

电话

：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２５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网址

：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１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

办公地址

：

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５

、

１８

、

１９

、

３６

、

３８

、

３９

、

４１

、

４２

、

４３

、

４４

楼

法定代表人

：

孙树明 联系人

：

黄岚

电话

：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３０５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７５

网址

：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１７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

（

二期

）

北座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明 联系人

：

陈忠

电话

：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８４８６５５６０

网址

：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１８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办公地址

：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

２６６０６１

）

法定代表人

：

杨宝林 联系人

：

吴忠超

电话

：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

：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客服电话

：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网址

：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１９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

胡运钊 联系人

：

李良

电话

：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７９

网址

：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２０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雅锋 联系人

：

牛孟宇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９３５０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４８５０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６３

网址

：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１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庞介民 联系人

：

王旭华

电话

：

０４７１－４９７２３４３

传真

：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客服电话

：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网址

：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２２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厦门市莲前西路二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

：

王勇 联系人

：

赵钦

电话

：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６４２

传真

：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１４０

客服电话

：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网址

：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２３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

：

李剑阁 联系人

：

罗文雯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网址

：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２４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法定代表人

：

林义相 联系人

：

林爽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０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２７

客服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２５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

：

高冠江 联系人

：

唐静

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６５６１００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６５６２９０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２６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李晓安 联系人

：

李昕田

电话

：

０９３１－８８８８０８８

传真

：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５１５

客服电话

：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１００

、

４８９０６１９

、

４８９０６１８

网址

：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２７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

：

凤良志 联系人

：

祝丽萍

电话

：

０５５１－２２５７０１２

传真

：

０５５１－２２７２１００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７８

网址

：

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８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法定代表人

：

杨宇翔 联系人

：

郑舒丽

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３９１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０８６２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１１－８

网址

：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２９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１６１９

号国际金融大厦

Ａ

座

４１

楼

法定代表人

：

杜航 联系人

：

戴蕾

电话

：

０７９１－８６７６８６８１

传真

：

０７９１－８６７７０１７８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

：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３０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

：

刘化军 联系人

：

李涛

电话

：

０５１９－８８１５７７６１

传真

：

０５１９－８８１５７７６１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网址

：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３１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

：

孙名扬 联系人

：

张宇宏

电话

：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余维佳 联系人

：

张煜

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１４１

传真

：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２１２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３３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１９８

号财智中心

Ｂ１

座

法定代表人

：

李工 联系人

：

汪燕

电话

：

０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６７５

传真

：

０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６００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网址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

３４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俞洋 联系人

：

王逍

电话

：

０２１－６４３３９０００

传真

：

０２１－５４６６８８０２

客服电话

：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网址

：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３５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杭州市建国中路

９９

号

法定代表

：

张晨 联系人

：

仇侃宁

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７９２３２２５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７９２３２１４

客服电话

：

９６５９２

网址

：

ｗｗｗ．ｕｒｃｂ．ｃｏｍ

３６

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山东寿光市银海路

１９

号

法定代表

：

颜廷军 联系人

：

周淑贞

电话

：

０５３６－５２９３７５６

传真

：

０５３６－５２９３７５６

客服电话

：

０５３６－９６６３３

３７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街一号丽华大厦

Ａ

座

法定代表

：

上官永清

客服电话

：

９５１０５５８８

网址

：？

ｗｗｗ．ｊｓｈｂａｎｋ．ｃｏｍ

３８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

２９４

号

法定代表人

：

陆华裕

客服电话

：

９６５２８

（

上海地区

９６２５２８

）

网址

：

ｗｗｗ．ｎｂｃｂ．ｃｏｍ．ｃｎ

３９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州市东风东路

７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

：

董建岳

电话

：

０２０－３８３２２２５６

传真

：

０２０－８７３１０９５５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３０－８００３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ｇ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４０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１

号

法定代表

：

黄子励 联系人

：

戴一挥

电话

：

０２０－２２３８９２９８

电话

：

０２０－２２３８９１８８

客服电话

：

０２０－９６１１１１

网址

：

ｗｗｗ．ｇ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４１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

７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兰凤

电话

：

０５１２－６９８６８３９０

传真

：

０５１２－６９８６８３７０

客服电话

：

０５１２－９６０６７

网址

：

ｗｗｗ．ｓｕｚｈｏｕ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２

）

第三方销售机构

序号 机 构 名 称 机 构 信 息

１

诺亚正行

（

上海

）

基金销售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漕廊公路

７６５０

号

２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

：

汪静波 联系人

：

方成

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６０２３７７

传真

：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７７７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网址

：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

室

法定代表人

：

杨文斌 联系人

：

薛年

电话

：

０２１－２０６１３９９９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网址

：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３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法定代表人

：

张跃伟 联系人

：

敖玲

电话

：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８２０１

传真

：

０２１

—

５８７８７６９８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网址

：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薛峰 联系人

：

童彩平

电话

：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０７９８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

：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及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５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法定代表人

：

闫振杰 联系人

：

焦琳

电话

：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８８－８２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８８－８８０２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网址

：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６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公司

注册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法定代表人

：

凌顺平 联系人

：

杨翼

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８５６５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６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

网址

：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７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

２

号

法定代表人

：

陈柏青 联系人

：

周嬿旻

电话

：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７９０

传真

：

０５７１－ ２６６９８５３３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８

江苏金百临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注册地址

：

无锡市滨湖区锦溪路

９９

号

法定代表

：

费晓燕 联系人

：

袁丽萍

电话

：

０５１０－８２７５８８７７

传真

：

０５１０－８８５５５８５８

客服电话

：

０５１０－９６８８９８８

网址

：

ｗｗｗ．ｊｓｊｂｌ．ｃｏｍ

９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法定代表

：

其实 联系人

：

朱钰

电话

：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８８－１０７１

传真

：

０２１－６４３８３７９８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１０

万银财富

（

北京

）

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院

５

号楼

３２０１

内

法定代表

：

李招弟 联系人

：

刘媛

电话

：

０１０－５９３９３９２３

传真

：

０１０－５９３９３０７４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网址

：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１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５４７５

号

１０３３

室

法定代表

：

盛大 联系人

：

叶志杰

电话

：

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５３３

传真

：

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６３３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００５－６３５５

网址

：

ｗｗｗ．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１２

鼎信汇金

（

北京

）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１

号院

８

号楼

Ｃ

座

１７０１

室

法定代表

：

齐凌峰 联系人

：

阮志凌

电话

：

０１０－８２１５１９８９

传真

：

０１０－８２１５８８３０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１５８－５０５０

网址

：

ｗｗｗ．９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３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

Ｂ

座

４６

楼

０６－１０

单元

法定代表

：

赵学军 联系人

：

张倩

电话

：

０２１－２０２８９８９０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０２１－８８５０

传真

：

０２１－２０２８０１１０

、

０１０－８５０９７３０８

网址

：

ｗｗｗ．ｈａｒｖｅｓｔｗｍ．ｃｎ

１４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

北京

）

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

：

沈伟桦 联系人

：

王巨明

电话

：

０１０－ ５２８５８２４４

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８９４２８５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６０９９－５００

网址

：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５

一路财富

（

北京

）

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大街

２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Ａ

座

２２

层

２２０８

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公司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１６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８

号

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公司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１７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２７７

号

３

层

３１０

室

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０－４６６－７８８

公司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９１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１８

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１

号温特莱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

：

董浩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０６８－１１７６

网址

：

ｗｗｗ．ｊｉｍｕ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９

北京微动利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西路

１１３

号景山财富中心金融商业楼

３４１

室

法定代表人

：

梁洪军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１９－６６６５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ｂｕｙｆｏｒｙｏｕ．ｃｏｍ．ｃｎ

２０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公司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２８

号富卓大厦

１６

层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１６６－１１８８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８．ｊｒｊ．ｃｏｍ．ｃｎ ／

２１

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１８０７－５

室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１９

公司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ａ０９１８６６０．ａｔｏｂｏ．ｃｏｍ．ｃｎ

２２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

：

郭坚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网站

：

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２３

泰诚财富基金销售

（

大连

）

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

：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中龙园

３

号

法定代表人

：

林卓

电话

：

０４１１－８８８９１２１２

传真

：

０４１１－８４３９６５３６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６４１１９９９

网址

：

ｗｗｗ．ｔａｉｃｈｅｎｇｃａｉｆｕ．ｃｏｎ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

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１８

号

８

号楼嘉昱大厦

１６

层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

：

唐建光

联系人

：

何 晔

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１０８９０００

传真

：

０２１－３１０８１８００

（

三

）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

：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

：

韩炯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 真

：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

：

黎明

经办律师

：

吕红

、

黎明

（

四

）

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

李丹

联系电话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

：

黄靖婷

经办注册会计师

：

许康玮

、

黄靖婷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结

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

对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

行了更新

，

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在

“

重要提示

”

部分

，

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

；

２

、

更新了

“

二

、

释义

”

中的相关内容

；

３

、

更新了

“

四

、

基金的投资

”

中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

数据截止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４

、

更新了

“

五

、

基金的业绩

”，

数据截止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５

、

更新了

“

六

、

基金管理人

”

中的相关内容

；

６

、

更新了

“

十七

、

基金托管人

”

中的相关内容

；

７

、

更新了

“

十八

、

境外托管人

”

中的相关内容

；

８

、

更新了

“

十九

、

相关服务机构

”

中相关信息

；

９

、

更新了

“

二十三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披露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

公告

。

上述内容仅为本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

，

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

为准

。

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

，

可登录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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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评估事务所相关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万隆

（

上海

）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发来的

《

关于评估报告部分

财务数据更正的情况说明

》，

称其于

2015

年

10

月

31

日向本公司出具的

《

上海新梅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项目所涉及的天目中路

585

号新梅大厦部分房地产评估报告

》

(

万隆

评报字

[2015]

第

1675

号

)

（

该评估报告全文已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

登

）

中部分财务数据存在错误

，

需予以更正

。

具体情况为

:

评估报告第三部分

"

评估对象与范围

"

中

"

账面净值

18,840,281.07

元

"

应更正为

:"

账面净

值

46,207,821.46

元

"

；

报告第十部分

"

评估结论

"

中

"

评估增值

9,412.35

万元

，

增值率

499.59%"

应更正为

"

评估增值

6,675.60

万元

，

增值率

144.47%"

。

因此

，

公司于同日发布的

《

关

于控股子公司拟对外销售新梅大厦部分办公用房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64

）

中

，

"

三

、

交易标的情况评估增值

9,412.35

万元

，

增值率

499.59%"

也相应更正为

"

评估增值

6,675.60

万元

，

增值率

144.47%"

。

除上述更正事项外

，

评估报告及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

。

上述更正事项不影响本公司第

6

届董事会第

18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拟对外出售的

新梅大厦部分办公用房的评估值

。

更正后的评估报告将于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特此公告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月 9日

股票代码:600732� � � �股票简称:

*

ST新梅 新梅编号:临 2015-068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会议通知

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

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下午

在新梅华东大酒店泰山厅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

应参会董事

5

人

，

实际参会董事

5

人

。

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张静静女士主持

，

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二

、

会议决议情况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的议案

》

公司拟向谭文辉

、

王建江

、

陆毅敏

、

徐建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江阴

戎辉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阴戎辉

"

）

80.42%

股权

；

向姚鹏

、

姚建英

、

张静静发

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江阴戎辉

19.58%

股权

；

向上海兴盛实业发展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兴盛集团

"

）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上海新梅

19,300

万元的委托贷款债权

；

同时向

张静静

、

王晓昱

、

张健

、

广东宝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宝新投资

"

）

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72,000

万元

。（

以下简称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或

"

本次交易

"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以及

《

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等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

合对公司实际运营情况和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自查论证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交易符合相

关法律

、

法规规定的各项要求及条件

。

表决情况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张静静女士回避表决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购买江阴戎辉

100%

股权以及向兴盛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上

海新梅

19,300

万元的委托贷款债权

。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

，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告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

，

且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

根据

《

上

市公司重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二条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由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兴盛集团系上海新梅的控股股东

、

张静静

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

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张健为公司财务总监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

，

公司向兴盛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上海新梅

19,300

万

元的委托贷款债权

、

向张静静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江阴戎辉

16.08%

股权及向张静静

、

张

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表决情况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张静静女士回避表决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方案的议案

》

公司本次交易共包括三项内容

：（

1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谭文辉

、

王建江

、

陆毅敏

、

徐建雄合计持有的江阴戎辉

80.42%

股权

；

发行股份购买姚鹏

、

姚建英

、

张静静合计持有的江

阴戎辉

19.58%

股权

；（

2

）

发行股份购买兴盛集团持有的上海新梅

19,300

万元的委托贷款债

权

；（

3

）

向张静静

、

王晓昱

、

张健

、

宝新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不超过

72,000

万元

。

（

一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江阴戎辉

100%

股权

1．

标的资产及交易对方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江阴戎辉

100%

股权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江阴戎辉

100%

股权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谭文辉

、

王建江

、

陆毅敏

、

徐建雄

、

姚

鹏

、

姚建英

、

张静静七名自然人

。

2

、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公司及交易对方同意以

2015

年

10

月

31

日为预评估基准日

，

江阴戎辉

100%

股权预估

值为

117,000

万元

，

交易对价初步确定为

115,000

万元

。

各方同意聘请具有从业资质的评估

机构对江阴戎辉

100%

股权价值进行评估

，

并以经评估确认的股权价值为依据

，

协商确定最

终交易价格

。

3

、

交易方式

公司将以发行股份方式向谭文辉支付其交易对价的

78%

，

以现金方式向谭文辉支付其

交易对价的

22%

；

公司将以发行股份方式向王建江

、

陆毅敏

、

徐建雄支付其交易对价的

70%

，

以现金方式向王建江

、

陆毅敏

、

徐建雄支付其交易对价的

30%

，

以发行股份方式向姚

鹏

、

姚建英

、

张静静支付其交易对价的

100%

。

4

、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5．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将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

6．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谭文辉

、

王建江

、

陆毅敏

、

徐建雄

、

姚鹏

、

姚建英

、

张静静

。

7．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即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相关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

市场参考价的

90%

。

本次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

20

个交易日

、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

根据上述规定

，

基于本公司近年来的盈利现状及同行业上市公司

A

股估值的比较

，

本公司通过与交易对方

之间的协商

，

兼顾各方利益

，

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作为市场参考价

，

具体确定为

6.68

元

/

股

，

不低于前述市场参考价的

90%

。

在本次发行的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则

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

。

8．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法为

：

发行股份的数量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中股份对价部分

/

发行价格

。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

、

除息事项

，

则本次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

最终的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

量为准

。

9．

股份锁定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

，

谭文辉

、

王建江

、

陆毅敏

、

徐建雄

、

姚鹏

、

姚建英

、

张静静取得上市公司

发行的股份时

，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

（

36

）

个月内不转让

。

此外

，

因需要履行业绩补偿承

诺

，

标的公司管理层谭文辉

、

姚鹏所持有的股份

，

自发行结束之日三十六

（

36

）

个月之后

，

将按

照业绩实现情况分批解锁

。

10．

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起

（

不含当日

）

至实际交割日止

（

含实际交割日当日

）（

"

过渡期

"

），

江阴戎

辉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

，

产生的亏损由谭文辉

、

王建江

、

陆毅敏

、

徐建雄

、

姚鹏

、

姚建

英

、

张静静以现金全额补偿给上市公司

。

交易各方一致同意

，

江阴戎辉评估基准日之前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前后的新老股

东共同享有

。

江阴戎辉过渡期内不得向其股东分配上述未分配利润

。

11．

业绩补偿及承诺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的预评估情况

，

江阴戎辉预计

2016

年

、

2017

年

、

2018

年

、

2019

年和

2020

年将分别实现净利润约

6,000

万元

、

10,600

万元

、

18,000

万元

、

18,500

万元和

19,000

万

元

。

江阴戎辉核心管理层暨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谭文辉

、

姚鹏承诺

，

将参照最终评估结果对

江阴戎辉未来五年的经营业绩进行承诺

，

在江阴戎辉业绩未达承诺时将使用股份及现金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补偿

，

且优先使用股份方式

，

当股份不足以补偿时

，

将使用现金进行补偿

。

12．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

二

）

发行股份购买兴盛集团委托贷款债权

1．

标的资产及交易对方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上海新梅的委托贷款债权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上海新梅的委托贷款债权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兴盛集团

。

2

、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公司及交易对方同意以

2015

年

10

月

31

日为预评估基准日

，

上述委托贷款债权预估值

为

19,300

万元

，

交易价格初步确认为

19,300

万元

。

交易双方同意聘请具有从业资质的评估

机构对该等委托贷款债权价值进行评估

，

并以经评估确认的价值为依据

，

协商确定最终交易

价格

。

3

、

交易方式

公司将以发行股份方式向兴盛集团购买上述委托贷款债权

。

4

、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5．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债权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

6．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委托贷款债权的发行对象为兴盛集团

。

7．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委托贷款债权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即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相关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

市场参考价的

90%

。

本次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债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

易日

、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

根据上述规定

，

基于本公司

近年来的盈利现状及同行业上市公司

A

股估值的比较

，

本公司通过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协

商

，

兼顾各方利益

，

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

场参考价

，

具体确定为

6.68

元

/

股

，

不低于前述市场参考价的

90%

。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则本次发行

价格将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

。

8．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委托贷款债权发行的股份数量根据以下方式确定

：

发行股份的数

量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发行价格

。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

、

除息事项

，

则本次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

最终的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

量为准

。

9．

股份锁定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兴盛集团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时

，

兴盛集团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

十六

（

36

）

个月内不转让

。

10．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委托贷款债权发行的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

三

）

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1.00

元

。

2．

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以锁价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

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张静静

、

王晓昱

、

张健

、

宝新投资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

。

4．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确定为

6.68

元

/

股

，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则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将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

。

5．

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72,000

万元

，

不超过本次购买资产交易总额的

100%

。

张静静

、

王晓昱

、

张健

、

宝新投资拟认购金额分别不超过

60,000

万元

、

5,000

万元

、

2,

000

万元和

5,000

万元

。

6．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

根据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估数和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计算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拟向张静静发行约

89,820,359

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股票

，

向王晓昱发行

7,485,029

股人民

币普通股

（

A

股

）

股票

，

向张健发行

2,994,011

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股票

，

向宝新投资发行

7,485,029

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股票

。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其他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

、

除息事项

，

发行数量将根据发行价格的变化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

7．

股份锁定安排

上述发行对象张静静

、

王晓昱

、

张健

、

宝新投资因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获得的股份

，

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

（

36

）

个月内不得转让

。

8．

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9．

配套资金的用途

本次募集获得的配套资金中

，

扣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介费用

，

约

22,500

万元将用于

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现金对价部分

，

约

36,000

万元将用于建设江阴戎辉在建项目

，

剩

余资金将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

（

四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决议的有效期为自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十二

（

12

）

个月

。

若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核准文件

，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上述事项完成之日

。

表决情况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张静静女士回避表决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

4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全文及摘要

。

表决情况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张静静女士回避表决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

5

、

审议通过了

《

<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价

格调整方案

>

的议案

》

为应对因资本市场波动以及公司所处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表现变化等市场及行业因

素造成的公司股价下跌对本次交易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

》

规定

，

拟引入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如下

：

(1)

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前

，

出现下述

情形的

，

公司董事会有权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召开会议审议是否对发行价

格进行调整

：

A

、

上证综指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点数相

比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

（

即

2015

年

8

月

24

日

）

的收盘点数

（

即

3,

209.91

点

）

跌幅超过

10%

；

或

B

、

地产指数

（

000006.SH

）

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有

10

个交易日

的收盘点数相比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

（

2015

年

8

月

24

日

）

的收盘点

数

（

即

5,486.66

点

）

跌幅超过

10%

。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

，

调价基准日为该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

，

则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上市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

发行价格调整后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

=

标的资产交

易对价

÷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2)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调整机制

在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

，

公司

董事会可根据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走势

，

结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调整情况

，

并经合

法程序召开董事会会议

，

对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

调价基准日为该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

，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且不低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

表决情况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张静静女士回避表决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

6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外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

就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

公司拟与谭文辉

、

王建江

、

陆毅敏

、

徐建雄分别签署附生效条

件的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

》；

与姚鹏

、

姚建英

、

张静静分别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

》；

与

兴盛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债权的协议

》；

与张

静静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张静静之股份认购协议

》，

与王晓昱

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晓昱之股份认购协议

》，

与张健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健之股份认购协议

》，

与宝新投资签署附生效

条件的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宝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

表决情况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张静静女士回避表决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

7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进行了论证与核查

,

并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

1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立项

、

环保

、

行业准入

、

用地

、

规划

、

建设施工等有关报

批事项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

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审批

，

上述报批

事项已在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

》

中详细披露

，

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特别提示

。

2

、

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

交易对方合法拥有江阴戎辉的

100%

股权

，

不存在限制或

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

江阴戎辉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

其注册资本均已全部缴足

，

不存在出资

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交易对方合法拥有委托贷款债权的完整权利

，

不存在限制

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

3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

，

有利于公司在人员

、

采购

、

生产

、

销售

、

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

4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

、

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突出主

业

、

增强抗风险能力

，

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

，

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债权存在关联交易

外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会新增其他的关联交易或产生同业竞争

。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

》

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

表决情况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张静静女士回避表决

。

8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

三条规定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三

条规定进行了论证与核查

，

并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

（

1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

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

利能力

，

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

、

避免同业竞争

、

增强独立性

。

（

2

）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

3

）

公司及其现任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

（

4

）

公司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江阴戎辉

100%

股权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

，

并能在

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

（

5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转型升级

，

在控制权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

，

向控股股东

、

实

际控制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所购买资产与现有主营业务没有显著协同效

应

，

但已在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

》

中详细披露本次交易后的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

，

以及业务转型升级可

能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三条

的相关规定

。

表决情况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张静静女士回避表决

。

9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

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

基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已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以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章

、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履行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现阶段必需的法定

程序

。

董事会认为

，

该等法定程序完整

、

合法

、

有效

；

公司本次交易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张静静女士回避表决

。

10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请中介机构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提供服务的议案

》

为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聘请以下中介机构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

顾问机构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为公司法律顾问机构

，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审计机构

，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资产评估机构

。

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1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

议案

》

为更好地完成公司本次交易各项工作

，

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处

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

1

）

根据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

，

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

案

，

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况及市场情况

，

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

交易的具体事宜

；

（

2

）

决定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

，

修改

、

补充

、

签署

、

递交

、

呈报

、

执行与本次交

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

（

3

）

办理本次交易有关的股份登记

、

锁定和上市事宜

，

以及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产

权变更手续等

；

（

4

）

根据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和要求对本次交易方案及其他申报文件进行相应调

整

；

（

5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办理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修改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

6

）

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

，

决定和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宜

。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之日起十二

（

12

）

个月内有效

。

若公司已于该有效

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

，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上述事项完成之日

。

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

1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暂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

、

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

公司董事会决定暂

不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

待审计

、

评估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

，

并由

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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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暨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

经公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9

月

9

日起停牌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45

）。

2015

年

10

月

9

日和

2015

年

11

月

9

日

，

本公司分别披露

《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51

、

临

2015-058

）。

停牌期间

，

本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

况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

2015

年

12

月

8

日召开的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披露的相关公告

。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

，

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9

日起将继续停牌

。

公司将在取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结果后另行公告

，

并及时申请股票复牌

，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2月 9日


